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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当前国内药企间存
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拼
不了技术就只能拼市场，
推动了营销费用走高。
“一个企业送了，别的企
业也要立刻跟进，都争着
给医生送钱，慢慢地大家
都这么干。”

自称十多年收回扣超50万，医院领导也参与其中

山西大同一医生曝医院“塌方式”收回扣
近日，山西大同一家三甲医院医生自

曝当医生十几年间，共收受回扣超过50
万元，且医院领导也参与其中，引发舆论
热议。目前，大同市卫健委已牵头组成调
查组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

事实上，医疗行业收受回扣问题早已
不是新鲜事。根据公开可查的法院判决
文书统计，2016年至2019年间全国百强
制药企业中，有超过半数被查实存在直接
或间接给予回扣的行为，其中频率最高的
企业三年涉案20多起。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两年来，随着药
品集采等改革措施的实施和医疗领域反
腐的深入推进，医疗行业收受回扣现象已
明显减少。但在一些高值药品、耗材领域
依然大量存在，同时回扣的隐蔽性增强。

自曝
十多年收回扣超50万

在网上热传的视频中，一位穿着白
大褂的中年人自称是“某西省某同市最
大的那家三甲医院的执业医师”，表示

“做医生十几年，在此期间参与收受医疗
回扣，保守估计在 50 万以上”，还称“这
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和我的同事、
主任、副院、正院，基本上都在参与这个
事情，还包括药师，可谓是塌方式的、全
员参与的。”

记者联系了这名举报者。对方表示
与医院“有点过节”，但“爆料的目的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他说，医
疗回扣会导致该用的药用，不该用的药也
用，医生滥用药物加重患者负担。“说白了
就是经济利益驱动，小病大治，欺骗患
者。这不光在我们医院普遍，在全国都很
普遍，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从大同市卫健委了解到，此次自
曝收受回扣的医生丰某是国药同煤总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名主治医
师。国药同煤总医院前身是大同煤矿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现隶属于国药同
煤（大同）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国药集
团占股51%，晋能集团占股49%，是大同
市三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之一。

介入
当地称已成立调查组

山西省大同市卫健委负责人王继武
表示，4 月 10 日在网上关注到涉事医生
反映情况后，已第一时间派出一名副主任
带队进入医院进行调查了解。根据医院
的隶属关系，目前已由国药集团、晋能集
团和大同市共同组建事件调查组；对违反
管理规定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
严肃处理。

国药同煤总医院党委书记王全印说，

丰某在2016年与同科室一女护士发生口
角并与其丈夫发生肢体冲突，经派出所调
解后女护士道歉并赔偿3000元，次日丰
某追索赔偿1000元未果，后以各种理由
反映医院存在包庇和袒护行为，一直对医
院存在不满情绪。2018 年开始，丰某多
次向医院纪委、省委巡视组反映医疗回扣
等问题，被相关部门认定“证据无法落实”

“与事实不符”。
“丰某说收受药品回扣，他提供的证

据是一些写在纸条上的与药品有关的数
据，但证据不充分、不能形成链条；丰某
本人也无法说清哪个药商给过他现金，
或者哪个人给他转过账，没有查实过。”
王全印说。

大同市卫健委及国药同煤总医院方
面均表示，相关调查结果出来后，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

调查
新型和高端药品回扣高发

事实上，医疗行业收受回扣问题屡被
曝光。2019 年，海南万宁市和乐中心卫
生院一名医生通过网络举报自己和同事
收受回扣，称医药代表按药品价格 10%

至15%的比例给回扣。同年，有网民举报
苏州大学附一院医生杨某乱装支架，装一
个给一万元回扣。

“前些年拿回扣现象严重，腰上打个
钉子4000元，就要给医生1500元回扣，
所以耗材大户骨科、心血管科不少医生都
发财了。”一位医疗行业人士说，“但是近
年来实行两票制、集采、医疗反腐，拿回扣
的空间大大缩小了。”

山西省一位从业十多年的医药代表
告诉记者，国家推行药品集中采购后，有
降压药从30元降到2元，心脏支架从2万
元降到3000元，基本没有赚头，更没有回
扣。“原来一个药企在一个省有几百个药
代，现在几个人就够了，很多药代都失
业了。”

记者调查了解到，虽然近年医疗行
业收受回扣现象明显减少，但仍然大量
存在。

一位医卫专家表示：“推行集采后，一
些医生不愿意开集采药品，一些医院手术
中的非集采耗材的费用明显增长。”一位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些刚研发出来的新
型药品、器械、材料往往都很贵，又没有纳
入集采，是医疗回扣的高发区。

某肿瘤医院一位医生说，肿瘤治疗领
域拿回扣现象相对严重，治疗肿瘤周期
长，所用的药物都比较昂贵，药企多是“带
金销售”；此外做肿瘤基因检测的患者也
多是由医生介绍检测企业，医生会从中收
取回扣。

重拳打击之下，医疗回扣还出现了新
形式。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科研
办副主任陈秋霖说，互联网医疗的合规化
为药企打通了线上市场，以药养医问题从
线下转移到线上，通过“带金销售”导致过
度开药。

有医疗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医药
代表与医生之间的利益输送更加隐蔽。

“过去是直接送钱，现在是送服务——大
专家出门时车接车送，请客吃饭时帮着结
账，大专家的亲友有了困难帮助解决。”

反思
医疗行业回扣缘何“禁而不绝”？

医疗回扣现象由来已久，从中央到地
方也一直不乏治理之策，但为何这一乱象
始终难以禁绝？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当前国内药
企间存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拼不了技术
就只能拼市场，推动了营销费用走高。特
别是一些辅助用药和检验项目，属于可开
可不开，为了增加销量，就只能通过给医
生回扣的模式销售。“一个企业送了，别的
企业也要立刻跟进，都争着给医生送钱，
慢慢地大家都这么干。”

同时，医疗系统关键岗位权力集中且
缺乏有效监管也导致回扣难以禁绝。多
位受访者表示，在集采实施之前，医院各
科室是药品从生产到进入药房的必经之
路，科室负责人通常拥有主导甚至是绝对
话语权，因此是医药代表猛攻的对象。

“对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
防控重视程度不够、监管流于形式，是医
疗系统的通病。”一位业内人士说。

此外，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医生往往
工作量大，还面临高风险，相比之下收入
却并不高。“医生的收入与付出不相符，导
致部分医生会通过一些‘非正常途径’获
取收入。”某三甲医院的医生表示。

整治
保持医疗领域反腐高压态势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持续对各种
医疗腐败进行整治。

2020年7月，国家卫健委宣布，新一轮
药企违规营销专项整治开始，重点整治医
务人员收取回扣、药企违规营销等行为。

去年，国家医保局推动建立医药价格
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涉及医药商业贿赂
等 7 种失信行为的医药企业将被纳入失
信“黑名单”。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有
关负责人说：“医药企业对于回扣个案的
罚款往往不敏感，但给予回扣会导致其丧
失进入集采市场的机会，就会产生强大的
震慑效应。”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药品、耗材集中带
量采购，在遏制医疗回扣中发挥了有效作
用。随着越来越多的药品、耗材被纳入集采
范围，医疗回扣的生存空间将大大缩小。

采访中，不少医疗从业人士表示，治
理医疗回扣现象还需统筹考虑、多管齐
下。“要提高医生的薪酬待遇，让他们的正
常收入能够体现自己劳动的价值。”山西
白求恩医院院长吴华说。

此外，陈秋霖等专家建议，紧盯关键
环节廉洁风险，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筛
查、防控，对顶风违纪违法的，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持续保持医疗领域反腐高压
态势。 据新华社

保险业将首次统一规范财产险和寿
险公司的意外险业务。日前，银保监会已
向保险公司下发了《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监
管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对产寿险公
司的意外险业务进行了统一规范。针对
高费、高价等各类市场顽疾，《征求意见
稿》从精算要求、回溯管理、负面清单等方
面进行了严格要求。

对于消费者而言，《征求意见稿》最大
的亮点在于，对定价过高的意外险产品明
确了“强制降价”机制。《征求意见稿》显
示，保险公司应根据产品的综合赔付率进
行定价调整，对年度累计规模保费收入超

过100万元的短期意外险产品，如过往三
个年度再保险后的平均综合赔付率低于
50%，应及时调整定价，并持续跟踪产品
赔付情况。

业内人士解释称，当前意外险市场最
大的问题是赔付率过低。消费者缴纳的
意外险保费，绝大部分并没有用于给消费
者理赔，而是用在各类网络平台、中介渠
道的销售费用上，这属于本末倒置，变相
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征求意见稿》对综合
赔付率作出上述规定，既是引导保险公司
提高意外险赔付率，也是勒令其对一些高
定价产品进行“强制降价”。

与赔付率过低相伴而生的是高手续
费问题。“有些航意险给网络平台的手续
费超过95%，部分汽车中介渠道的意外险
手续费也超过 50%。也就是说，消费者
花 100 元买航意险，可能其中 95 元都被
网络平台赚走了，这显然很不合理。”业内
人士坦言。

《征求意见稿》通过明确各保单年度
的预定附加费用率上 限 对 此 加 以 约
束。以个人业务为例，短期意外险平均
附加费用率上限不得超过 35%，长期意
外险中，期交产品不得超过35%，趸交产
品不得超过 18%。同时，保险公司在报

审意外险产品时，最高中介费用率超出
平均附加费用率上限 10 个百分点以上
的，要提供总经理签署的书面说明材料，
包括但不限于中介费用率水平的合理性
分析等。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首次以负面
清单形式，要求保险公司在开展意外险
业务时自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存
在的“禁止”行为包括：捆绑在非保险类
商品或服务上向不特定公众销售或变
相销售意外险；夸大保险保障范围、隐
瞒责任免除、虚假宣传等误导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的行为等。 据新华社

根治高费高价顽疾 银保监会拟统一规范意外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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